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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提出将“种族平等”原则写入国联盟约，该提案由于

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而遭和会否决。日本提出“种族平等”原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本国公民在海外

遭受种族歧视问题，以及确保日本在国联中不至因种族问题而影响其地位。然而，随着和会的进行，日

方的这一诉求却在客观上变成其在山东问题上迫使美国对日妥协的重要因素。中国代表团在事先毫无

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卷入了这一问题的争论，由于中方在“山东问题”上亟需仰赖英美等国的帮助，因

而只对日本表示了有限的支持，这充分反映了一战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地位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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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种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具有共同起源和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但在

解释“种族歧视”一词时将“民族”的概念包括

其中，即“对不同种族或民族采取歧视、迫害和

不平等对待的行为”。①《汉语大词典》中“种

族”的概念也更加宽泛，除了狭义的人种含义

之外，更包含“部族”的内容。②因此，所谓“种

族”，既可狭义地解释为不同的人种，亦可广义

地解释为同一人种下的不同民族或部族。巴黎

和会期间，日本代表提出的“种族平等”问题主

要是指寻求日本与西方白人国家之间的平等。
各国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讨论是巴黎和会

上的焦点之一，目前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已

经有一定成果，③而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到底

如何，尤其是当时中国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的

反应，以及“种族平等”与山东问题之间的关系



则讨论不足。

一、日本提出“种族平等”原则始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战胜国代表

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在巴黎召开和会，商讨解

决战争遗留问题，建立战后国际秩序。作为主

要的战胜国之一，日本在本次和会上共有三大

目标: 攫取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德国殖民地 ( 主

要包括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以及马里亚纳

群岛) ; 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 提出并推

动将“种族平等”原则写入国际联盟盟约。从

表面上来看，无论是获得德国殖民地还是继承

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对日本而言都是巨大的利

益，而“种族平等”原则略显次要，而且无法给

日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在巴黎和会召

开的五个多月中( 1919 年 1 月 18 日至 6 月 28
日) ，日本与西方国家在“种族平等”原则问题

上激烈交锋。期间，日本代表团不断争取，不惜

在主要内容及方式上进行妥协，甚至以退出和

会相威胁也要确保该原则写入国联盟约，或至

少应写入盟约的序言。可见，“种族平等”原则

绝非表面上看到的那么不重要，其对和会的进

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 提出“种族平等”原则的目的

关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种族平等”

原则的目的，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① 本文认

为，日本提出该原则的目的有二:

其一，借助巴黎和会这个多边外交场合，解

决长期困扰日本的西方国家对于日本移民的种

族歧视问题。在巴黎和会之前的二十多年里，

日本移民在海外所遭受之歧视严重损害了日本

的国家尊严，这让一心想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

的日本产生了极强的挫败感。早在和会召开之

前，日本不少政治家就表示过这一立场，大隈重

信认为，“若不首先解决公平对待各种族以及

军备问题，则持久和平难以实现”，并坚持认为

“日本移民应该被允许自由进入任何一个国

家”。② 当时年轻的贵族院议员近卫文麿公爵

认为，“美国及英国殖民地内针对黄种人的歧

视应当废除”，他的观点“得到众多政论家的认

同”。③ 除了政治家以外，日本不少团体( 如政

友会、黑龙会等) 也给政府施加影响，强烈支持

“种族平等”，而“这些‘压力集团’的出现，将国

际联盟与‘种族平等’提案的重要性上升到了

国家意志”④。在日本人看来，“任何地方针对

日本人的歧视不仅是对日本民族尊严的侮辱，

而且让日本人回想起了签订不平等条约和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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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列强支配的难以忍受的岁月”①。因此，解决

因移民问题而导致的对日本大国地位的损害成

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而巴黎和会这个国际

舞台无疑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极佳场合。正

如中国代表顾维钧所言，日本提出的在国联盟

约中加入“种族平等”原则“盖欲解除英、美限

制黄种工人之法令”②，并认为这一提案是“日

本最为认真看待的重要声明之一”③。因此，日

本提出“种族平等”确实有现实的需要。
其二，在即将成立的主要由西方主导的国

际联盟中，避免因种族问题影响到日本在该国

际组织中的地位。在和会初期，当时的日本政

府非常担心“种族歧视会损害日本在国联中的

地位”，因而日本外务省在给日方代表团的指

示中即表示:“若各国中普遍存在种族歧视，且

西方列强控制的国联威胁日本的利益，那日本

应设法使国际联盟无限期推迟。”④而出席巴黎

和会的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在 1919 年 5 月 17
日的电文中也指出: “盖美总统尤注意于国际

联盟会之成立，乃日本先提种族问题以为抵制

该问题，美国大忌，英尤不能容纳，彼此磋商，日

本遂让 步，而 提 邦 国 平 等 议 案，英 仍 不 能 照

允。”⑤可见，陆徵祥认为日本提出所谓“种族平

等”议题是奔着美国成立国联的目的而来，即

把“种族平等”作为工具，利用这一问题的复杂

性，延宕国联的成立。
( 二) “种族平等”原则的提出

日本提出此提案的主要顾虑在于美国的态

度，一来对日本移民的种族歧视问题主要发生

在美国，且当时美国国内对日裔移民的排斥浪

潮高涨，到一战之前，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日

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日本代表认

为美国会成为“种族平等”原则获得大会通过

的主要障碍。二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国际联盟

的主要倡议者，也是巴黎和会的主导者之一，因

此日本不能不考虑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日

本在向和会正式提出该问题前，曾与美国进行

过讨论，试图获得美国的支持。令人意外的是，

无论是威尔逊总统本人还是时任总统特别顾问

的豪斯上校都没有将其当作一个重大议题，且

均认为日本的提案是“符合国联盟约精神的正

当要求，并非是潜在威胁”⑥。因而当日本代表

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巳与豪斯上校就此问题进行

正式讨论时，他们吃惊地发现豪斯对日本的建

议表示支持，并且还从他那里了解到威尔逊总

统亦不表示反对，但豪斯仍然委婉地建议日方

在具体表述上应该更温和一些，并建议表述为:

“民族平等( Equality of Nations) 应当作为联盟

的一项基本准则，缔约国同意在可行的情况下

尽快给予在其领土内的外国人法律上和事实上

的平等待遇和权利，而不因其种族或国籍而差

别对待。”⑦

在上述表述中，美方建议日方将“种族平

等”( Ｒacial Equality 或 Equality of Ｒaces) 改成

“民族 平 等”或“邦 国 平 等”( Equality of Na-
tions) ，用“民族”来淡化“种族”的概念，以减少

阻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代表团开始了

将“民族平等”写入国联盟约的第一次尝试。
牧野伸显代表日本方面于 1919 年 2 月 13 日正

式向国联委员会提议，将“民族平等”原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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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盟约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第 21 条的补充

条款:

民族平等( Equality of Nations) 应当作

为联盟的一项基本原则，缔约国同意尽快

给予国联成员国的国民在任何方面以平等

和公正的待遇，而不因其种族或国籍而在

法律或事实上进行差别对待。……不可否

认，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种族歧视依然存

在，在此只需陈述其存在的事实就足够了。
本人明白按照本条款所体现的原则行事时

所遭遇的困境，但如果对于不同人种之间

可能加深到无法预料程度的严重误解给予

足够的重视，我不认为这是不可克服的，本

人希望此事借此机会得到解决，这在之前

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
未来，由各个种族( all kinds of races)

所构成的国联成员国，将组成一个民族大

家庭 ( family of nations) ，在某种意义上成

为反对侵略与战争的世界组织。①

这是日本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就“民族平等”
问题所进行的第一次公开阐述，由牧野的表述

可以看到: 首先，日本方面几乎完全接受了威尔

逊总统的建议，以 nation 来取代 race，以降低其

敏感性，减少招致反对的可能。其次，日方仍然

没有放弃其追求的平等思想的核心，即种族问

题，因此在陈述中，牧野同样也使用了 race 一

词。从整个和会期间日方与参会的各国代表交

涉的情况来看，主要的争论焦点还是在于 race
而非 nation，因此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表述

大多采取“种族平等”或“人种平等”，即“Ｒacial
Equality”。本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于

1919 年 2 月 13 日给国内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电

报中所称“种族平等”的表述为准②。
( 三) 主要列强的反应

针对日本代表团提出的这一补充条款，各

方反应不一，英国代表团认为该提议会对英联

邦国家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主张将“种族平等”
原则暂时搁置; 法国则对日本的提议表示支持，

认为种族与宗教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如果

能一并解决则再好不过; 罗马尼亚、巴西、捷克

斯洛伐克均表示支持日本的提议。然而，大多

数的国家不仅反对“种族平等”原则，甚至对于

盟约第 21 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也不予

支持。美国的态度最耐人寻味，虽然在和会初

期美方对日本的提案表示支持，但是此时的美

国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其态

度发生了变化，但基于维护美日关系大局，美国

又不便公开反对，而英联邦，尤其是澳大利亚总

理威廉·莫里斯·休斯的激烈反对，则给了美

国摆脱这一外交困境的机会。正如美国代表团

的豪斯所言，美国“已将这一负担适时地从我

们的肩膀上转移到英国人身上，幸运的是，它成

功了。这应当能够发展日本与美国之间更好的

关系。我明白，所有的英联邦国家都愿意接受

这一方式，总统、牧野、珍田和我都同意，除了澳

大利亚的休斯。他已经成为绊脚石”③。新西

兰代表亦持相同立场。由于澳、新的反对也影

响了英国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

有必要持让步的立场，因为支持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反对意见的英国政府宣称他们不会接受任

何此类计划，而日本同意搁置此项提议，且保留

国联成立后再次提出该议案的权利”④。
由于反对的力量太大，日本的第一次尝试

以失败告终。此时日本已经意识到，由于英帝

国代表团的反对，为了维护英联邦的团结，英国

已经不可能在该问题上做出让步。为此日本政

府曾经在 3 月 4 日对代表团发出指示，要求其

与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或其他英代表团的官员

接触，表示日本并无意改变与种族有关的现状，

只是希望“种族平等”能够被接受为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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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一项准则，但英国的

态度依然如故。虽然之后日本代表对英联邦成

员中的加拿大和南非两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

澳大利亚总理休斯此时的态度依旧强硬，“从

早到晚，休斯都在对着可怜的劳合·乔治咆哮，

如果种族平等被写入盟约序言或任何条款中，

他和他的代表团将集体撤离和会”①。
( 四) 提案被否决

在与各国进行反复磋商以后，日本代表于

4 月 11 日在国联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一问题又

一次做出陈述，此时牧野的表述再次发生变化，

由 Equality of Nations 改为 The Equality of Na-
tions and the just treatment of their nationals ( 民

族平等及国民之公正对待) ，而且在形式上，日

本放弃将“种族平等”写入国联盟约的要求，转

而寻求将这一诉求在盟约序言中体现，并表示

“日方并不建议在短时间内实现这种理想中的

平等，但是这一条款仅对该原则做出阐述，实际

执行则由各国政府自行考虑”②。即便如此，英

国还是一如既往地反对，但是这次其反对的理

由为“种族平等”原则一旦被通过，则开启了

“干涉各国内政”的先河。美国虽未明确反对，

但威尔逊总统已经认识到，如果各国在这个问

题上过分纠缠，则国联成立事宜势必将大受影

响，因此美国对此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尽

量将“种族平等”与建立国联两者割裂开来，况

且，在国联问题上，美国也急需英国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求国联就该问题进

行投票，在这次由 17 国代表参加的投票中，有

11 票赞成日本的提案。③ 这已然超过半数，但

此时担任国联委员会主席的威尔逊认为，“本

股会议向须全体赞成，间有反对者，亦必俟其职

员不复坚持，方可认通过。照顷间表决情形，似

未通过”④。即强调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才能够

通过，这相当于推翻了此次投票的结果。此举

旋即遭到日本和法国的反对，但美方的提议获

得了英国的大力支持⑤，日本方面的努力再次

宣告失败。威尔逊总统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

“种族平等”问题的讨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

烈反响，一些种族主义者以及反对国联的个人

和群体将该原则作为反击威尔逊的政治武器，

对于将建立国际联盟作为其最终目标的总统威

尔逊来说，在该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将承担巨

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威尔逊只能以这种方式迫

使和会尽快结束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讨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日本代表团已势成骑虎，继

续坚持的话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英美两大主导

和会的国家在此问题上已经不可能让步。因

此，牧野伸显在 1919 年 4 月 28 日的全体会议

上作了最后一次争取，就“种族平等”问题做了

发言，但这次发言较为温和，以避免引起西方各

国的强烈反应。
综上所述，虽然历经诸多坎坷，但“种族平

等”原则终究还是未能以任何形式写入国联盟

约，这一议题到此为止算是暂时告一段落。如

果分析各方的反应不难看到，以英、澳、新为代

表的英联邦国家此时绝对不会在种族问题上对

日本做任何的让步，美国因担心该问题影响到

国联的成立，其态度则由支持转为反对，并贯彻

威尔逊总统的“全体一致”原则而最终将该议

题否决。可以说，虽然英联邦国家的反对最为

激烈，但美国态度的变化则是日本在此问题上

失败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 “种族平等”与中国

( 一) 种族问题与所谓中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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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受种族歧视困扰的中日两国，在种

族问题上合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早在和会召

开前一年的 1918 年 11 月 15 日，美国方面已经

通过其驻日大使获悉了日本欲将种族议题提交

大会讨论的计划，并预言在该问题上中日两国

极有可能通力合作。美国驻日本大使发给国务

院的电文分析到: “日本人希望国际联盟组织

能够为维护黄种人的平等提供机会，该问题构

成所有议题讨论的基础。根据这种思想，( 日

本) 正在与中国迅速结成同盟以讨论相关计

划，因此这两个国家可能会在和会上同心协

力。”①此后，美国驻日大使在巴黎和会前夕给

国务院的电报中至少有三次( 1918 年 11 月 27
日、1919 年 1 月 2 日、1919 年 1 月 7 日) 报告了

当时日本国内媒体及政府要员关于种族问题的

言论②，其指向性非常明显，即日本在和会上将

极有可能在种族问题上做文章。莫里斯电文中

推测的所谓中日“结盟”，实际上是指两国因同

属黄种人且有着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共同经历

而在巴黎和会上所形成的针对欧美的统一战

线。当时日本的国内舆论也声称: “中国人正

意识到在废除种族歧视方面与日本合作的必要

性。……如果中国人真心愿意与日本合作致力

于消除歧视，日本当乐意合作。此举将强化日

本在巴黎和会上的地位。”③在中国国内和海外

华侨华人中，也有不少人意识到巴黎和会将是

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绝佳机会。早在和会前，

南洋爪哇华侨一百一十名代表联名致函北洋政

府大总统徐世昌，函文提到: “吾人亟应乘此时

机向和议会提出议案，谓各民族皆系同类，各国

为人道起见，应设法扫除亚洲民族在欧西所受

不平等之待遇，俾谋世界之永久平和。”④前国

会华侨议员沈智夫则亲赴巴黎和会，请求各国

取消苛待华侨条例，并致海外侨胞书，认为巴黎

和会是“我华侨声诉疾苦千载一时之机会”。
对于沈智夫此行，“国内人士闻者莫不壮之，而

政府诸公亦极为赞许”⑤。此外，在和会期间，

暹罗华侨还向当时的中国国会提交请愿书，以

抗议当局对华侨的歧视性政策，并请求北洋政

府将其意见“饬交巴黎专使”⑥。
( 二) 中国代表团的反应

在“种族平等”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的反应

颇耐人寻味。中方在此问题上的表态显得小心

翼翼，并未像各方期待的那样积极。中国作为

战胜国之一，无论是北京政府国务院还是赴巴

黎参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之初均未有

关于“种族平等”方面的任何诉求，其所关注

者，主要包括: 要求列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

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

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及租界、收回

关税自主权等。⑦

当 2 月 13 日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和会上

阐述“种族平等”之后，当天会议的主席英国代

表罗伯特·塞西尔勋爵 ( Lord Ｒobert Cecil) 认

为，“日本代表所云，精神上当表同情，惟牵及

各国内政甚多，倘目前遽加讨论，恐于联合会之

成立转生阻力”。此时，“日本代表以目视顾专

使”⑧，以寻求中国方面的支持。中方代表顾维

钧也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

政府及人民对于牧野男爵提出的这一问题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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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并补充道，他本人“对这一提案的精神

深表同情”，但在收到本国政府的指示之前，他

“保留在未来继续讨论该问题的权利，并要求

将这一保留意见记录在案”。① 在此，顾维钧一

方面表达了对这一议题的兴趣，但另一方面却

未对此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表态，并以未收到本

国政府训令为由搪塞之。实际上当时中国代表

团对此问题“亦无何等成见”，陆徵祥的意见是

“中华民国虽与此次问题密有关系，然际此时

机，该问题未得各方面确实认可，无论如何碍难

发表成见”。4 月上旬中国国务会议曾经将该

问题详加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将此问题的决定

权委予代表团，即“令驻法各中国委员体察巴

黎和会情形自行取决办理”②。其实早在 2 月

10 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即致电中国代表团，称

“中国专使自有全权，凡关于中国利益，该专使

等可以便宜行事，一听彼等自酌。对于专使之

行为，并无何等限制”，且“该电稿会经总统同

意，然后拍发”。③ 因此，中方代表并非没有权

力处理此事。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英美等

国一开始就将日本的“种族平等”与移民问题

联系起来，而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不可能获得

英美支持的，而且这一问题本身极易挑动英美

等国舆论的情绪，而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
上视英美为主要可仰仗的力量，因此，虽然华人

在国外深受种族歧视苛政之苦，但事有轻重缓

急，借这次和会收回国家利权才是当务之急，故

而中国不愿在种族问题上与英美对立。
4 月 11 日，当日本在国联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上再次提出该问题时，面对英国的反对，

“日代表复与辩论良久”。意大利、希腊先后表

示赞同日本的提案，法国和捷克亦表示同意。
此时顾维钧发言道: “日本提案所指原则，难免

牵及各种问题，而各项问题似非朝夕能求圆满

解决。但以原则论，本代表深愿以之列入约内，

望诸代表不致有十分困难之处。”④

综上所述，中国代表团对于日本“种族平

等”提案根本没有任何准备，但中日两国国民

在海外相似的经历又迫使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不

得不进行一定的表态。虽然此时中国国内也有

要求利用此多边外交场合提出解决种族歧视问

题者，但考虑到英美等国的态度，中方只能是出

于道义的因素，给予日方有限的支持，在最后的

投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这大概是当时的中国

代表团唯一能做的了。

三、“种族平等”与山东问题

上文中提到，日本提出“种族平等”原则主

要是为了解决本国公民在海外遭受种族歧视问

题，以及确保日本在国联中不至因种族问题而

影响其地位。然而，随着和会的进行，中美两国

代表团中不少成员都逐渐认识到，日方的“种

族平等”诉求似乎正逐渐演变为其在山东问题

上的重要筹码。英美等国在“种族平等”问题

上对日本的反对，反而成为促使其在涉及日本

利益诉求的其他问题上妥协的重要因素。毕

竟，“日本于参加和会之初，即决定以山东问题

为第一优先”。⑤

从日本提出“种族平等”原则的时间上来

分析，在 1 月 27 日的五国会议上，日本代表提

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问题，由是引发了本

次和会上各国围绕山东问题的反复争论。28
日，中日两国代表顾维钧、牧野伸显就山东问题

展开了第一次直接交锋。顾维钧的辩论在国际

上为中国争取到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美国总

统威尔逊此时也支持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立

场，而日方在会内会外对中国代表团和中国政

府软硬兼施均不奏效。到了 2 月 13 日，中国代

97第 2 期 李文明: 巴黎和会“种族平等”问题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Tenth Meeting，February 13，1919，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 55，p． 140．
《我国在世界和会之近闻》，《申报》1919 年 4 月 10 日，第 3 版。
《中日新交涉之移转》，《申报》1919 年 2 月 14 日，第 6 版。
《法京陆专使电》( 民国八年四月十二日) ，《秘笈录存》，第 101 页。
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第 167 － 168 页。



表团开始讨论向大会提交关于山东问题的说

贴，而也就在这一天，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向国联

委员会提出了“种族平等”的提案。这不能不

让人将“种族平等”与山东问题联系起来。中

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认为，“英国固注意日本

体面，且尚有同盟及其他关系者，于自国利益既

不能稍有牺牲，则他国问题当然可藉以调剂，故

日本不惜抛弃其上述两端之主张，以别项问题

为交换”。那么日本想要交换的利益是什么?

很显然是为了换取英美等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

本的支持，即“于胶州问题维持日本之情”。①

然而，陆徵祥的上述言论也只是他事后的

猜测，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日本提出此提

案的初衷是奔着山东问题而来，相反，无论是日

本代表，还是与会的英美等国代表，谈论最多的

还是种族问题。早在和会之初的 1 月 31 日，日

本前任驻华公使日置益会晤中国驻丹麦公使颜

惠庆时曾表示，“据鄙人意见，日本实存最高公

理之理想，一遵巴黎和会正当之判断，不仅使世

界战争从此结局，并将为后来谋幸福，立一坚固

和平 之 基 础，俾 全 球 各 国 得 以 永 免 战 祸 云

云”②。而从客观上讲，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
也确实体现了这一“最高公理之理想”。

然而，日本的这一提案却在客观上促成了

英美等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对日妥协。种族问题

触及英美等国的内政，短时期内根本无法解决，

慑于国内种族主义的压力，两国也不可能在这

个问题上对日本让步，因此，日本方面的态度也

逐渐强硬，“英美反对，日使持之甚坚，宣扬不

达目的将退出国际联盟”③。在意大利中途已

经退出和会的情况下，若日本再退出，则国际联

盟的成立将大受影响，而国际联盟能否成立，与

威尔逊总统的政治生命休戚相关。因此，“尽

管威尔逊同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许多抱负，

他却认为说服态度勉强的日本随同其他大国一

道加入国际联盟更为重要”④。当时出席巴黎

和会的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 Ｒobert Lan-
sing) 也说到: “支持日本诉求( 指山东问题) 的

这一决定，是与日本代表团达成秘密协定的结

果，这一协议使得日本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们

收回了拒绝签署和约的决定，同意不再坚持其

所宣称的‘种族平等’修正案写入盟约，并口头

允诺将相关领土主权在不久的将来归还中国，

但是并未书面确认或公开而正式地宣布。”⑤时

任中国驻法国公使的胡惟德在 5 月 16 日的电

文中也表示，“山东问题，英、法、美大使非无意

助我，奈英、法拘于成约，美以坚拒种族平等，不

得不徇日本之情”⑥。

日本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收入囊中之后，

也声明暂时不在“种族平等”问题上纠结。在

次年底于日内瓦召开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日

本代表石井菊次郎正式表示日本在此次会议上

“不提出关于平等机会与待遇问题之具体议

案，愿耐心以待成熟之时机”⑦。因此，在巴黎

和会上由日方“种族平等”提案所引发的外交

风波终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提案的

初衷虽然是为了解决日本国民在海外长期遭受

种族歧视的问题，以获得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地

位，但这一提案在巴黎和会这个多边外交的场

合不可避免地与日本所追求的其他利益纠缠在

一起，客观上起到了迫使英美等国在山东问题

上改变态度的杠杆作用，而这一作用体现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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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极力追求的成立国际联盟的阻碍上，即

日本通过“种族平等”提案延宕国联的成立，进

而迫使美国在其他方面对日本进行妥协。而中

国代表团当时并未及时意识到这种变化，这是

中方在山东问题上陷入被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结 语

“种族平等”作为日本在巴黎和会所最追

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它的提出在根源上在于日

本移民在海外长期遭受种族歧视之苦。而日本

侨民在海外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严重损害了日

本的国家尊严，也与日本业已取得的大国地位

不符，深深地挫伤了日本尚脆弱的大国自尊心。
但是，在巴黎和会这个“各顾其私，惟强是逞”①

的国际场合，当现实的国家利益与高尚的世界

公理这二者之间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日本将

其对理想的追求与对正义的呼吁变成了谋取国

家利益的筹码。虽然“种族平等”提案最终被

否决，但它却使日本在和会上取得了主动地位，

这一提案在客观上确实影响了英美等国在“山

东问题”上的最终抉择。
对于中国而言，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局

势下，种族问题实在不能算是一项重要议题。
贫弱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当时中国对于该问题的

诉求只得借助国际场合，但在多边外交的环境

下，中国政府却常常为了追求其他更为紧要、更
为迫切、更加实在的利益而不愿在这一敏感问

题上过多纠缠或干脆将这一要求自行撤销，以

换得西方国家在其他问题上的支持。在中国政

府所需顾虑的众多因素中，英美尤其是美国的

态度是最需要关注的方面。巴黎和会上这一历

史进程的发展，正好反映了一战之后中国作为

战胜国地位的脆弱性。

Ｒesearch on the Issue of“Ｒacial Equality”in Paris Peace Conference
LI Wen-mi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the Japanese delegation proposed to incorporate the
principle of“racial equality”in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which was rejected by the United King-
dom，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principle of“racial equality”proposed by Japan was
main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suffered by its citizens abroad and to ensure Japan’s
status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was not affected by racial issues． However，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con-
ference，Japan’s appeal objectively became an important reason to for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promise
with Japan on the Shantung issue． The Chinese delegation was passively involved in the debate on this is-
sue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in advance． As China urgently relied on the help of the United Kingdom，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on the Shantung issue，it only expressed limited support for Japan，re-
flecting the fragility of China’s position as a victorious country after World War I．
Key words: Paris Peace Conference; racial equality; League of Nations; the Shantung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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